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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宗何諾略三世「日後那時」


	簡 介

教廷在發現一個仍然高度未有組織性的修道兄弟團體的缺點後，透過這一份詔書，要作出修正。方濟願意接納一切有意參與他的人，是眾所周知。把一己的財產分施給窮人，穿上做補贖的衣服的簡單行為，就可使人成為一個小兄弟。當中並沒有培育陶成的階段，去試煉那些或會做出愴悴和未考慮清楚的決定，去度一個如此徹底的福音生活。關於這一點，連這個新兄弟團體的熱切者，都不免作出批評
。此外，完全自由的流動，是早期兄弟巡迴生活的特點，要為欠缺紀律及懶散逸樂的兄弟們，所產生的惡表而非建樹，付出代價。接納這份詔諭中最基本的架構，有助小兄弟們爭取被承認為一個真正的修會團體。方濟在1221年準備修訂會規時，已把這份詔諭中的規定，包含在其中了。


何諾略，主教，天主眾僕之僕，致全體鍾愛的神子，小兄弟會的大上司及監督
：祝好及宗座遐福。
智者訓誨我們，「精明的人，常按理智行事」（箴13:16），為避免他們在日後心生悔意。因此，任何人計劃承擔一條生活更高超的道路，必須在跳躍前先看清楚，也就是說，要明智地盤算自己內在的能力。不然，但願不會發生此事，他會謀求他力量之外的事物，而腳步搖晃和轉身退後，結果只會變成鹽柱（創19:26）。因為他不懂為他的自身、即他有意向上主奉獻的祭品，調上智慧的鹽。因為正如一個明智的人，會因缺乏熱忱，而變得倦怠；同樣，一個熱忱的人，如果欠缺了明智，難免充滿困惑。
即是之故，幾乎每一個修會，都已明智地規定，那些計劃承擔一種奉行修規生活的人，必先行試驗，然後在其內受一段時間的試煉，以免他們在日後有對此決定後悔的理由，那是不能以輕率作為藉口而獲得寬免的。因此，藉著這些書函的權威
，我們作出命令，我們禁止你們接納任何未先完成一年見習期的人，在你們修會內宣發聖願。他一經發願，就不容許任何兄弟脫離你們的修會。任何人接受任何脫離你們修會的兄弟，也被嚴禁
。
我們更禁止任何人，在聽命願之外，穿著你們的會衣到處遊蕩，破壞你們貧窮的純潔。如有任何人企圖如此行事，你們可合法地對這種兄弟處以教會的譴責，直至他恢復理智
。
因此，不容任何人以任何方式，左右我們在這封詔書中的禁令和核准，甚或輕率地反對。如有人企圖如此行事，他應知道，他會招致全能的上主和聖伯多祿及保祿宗徒的義怒。
我們在教宗位第五年（1220年），九月二十二日，頒發於維特堡（Viterbo）。
� 例如Jaques de Vity的第六封信。


� 在此可以看出羅馬教廷官員對小兄弟會不甚熟識，大上司（Prior）是道明會的高級長上的稱謂，小兄弟會的上司稱為會長（Minister，即會僕）。Custos（拉丁文，英文custodians）初期泛指長上，能是省會長、自治區區長、或會院院長。


� 這封詔書在額我略上任不久再頒發一次，時在1227年5月13日。


� 換句話說，誓許遵守小兄弟會的生活，等同在已獲批准的古老修會中宣誓。讓這一個新興的兄弟團體被承認為官方修會，又踏出了一步。


� 何諾略三世在頒發此詔書後，又於1223年12月頒發Fratrum Minorum詔書，要求主教們知悉，這些會長對他們兄弟的懲罰，有如法典的約束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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